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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私隱保障建議不足    仍有法律漏洞須予填補
2010年10月18日

香港人權監察得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今天公佈就「八達通日日賞計劃」收集及使用會員個人資料的調查報告，但在這宗嚴重損害公眾私隱的案件上，並無追究的能力，充分顯示現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條例》”)的不足。

公署發出《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指引》(“《指引》”)，為資料使用者在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活動提供實用性指引；但如果公署只是靜候投訴而未能善用權力，主動調查諸如銀行、保險、電訊等大機構的違規促銷活動，再多這些指引，對促進私隱的保護仍是徒然。人權監察認為，公署需要主動採取「放蛇」行動，在違規廣泛的行業中成功打幾隻「大老虎」，並持續監察，才能有足夠的懲治和阻嚇作用。

另外，政府當局發表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條例》”) 的公眾諮詢報告，列出擬推行的37項建議的具體安排和細節提出意見。人權監察初步同意政府建議加強規管直接促銷，包括將直銷和出售個人私隱列為刑事化，但需要更明確指明何謂「作惡意用途」，以免不必要地令人誤墮法網。人權監察並重申，對直接促銷的規管亦採用「接受機制」(opt in)的模式，即機構必須獲得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才可使用其個人資料。

人權監察亦特別提出以下的主要關注，認為政府需進一步加強《條例》對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以填補私隱法律上的漏洞：
- 
政府應仿傚歐盟和其他地方的定義，將「個人資料」涵蓋的範圍擴充，包括把互聯網規約地址 (IP地址) 視為個人資料，對此保留會令香港的個人資料保障出現重要漏洞；
- 
政府拒絕加強對處理敏感個人資料的規定，因此無法有效地規管生物辦識資料、健康狀況及個人性生活等個人資料，建議除特別的例外者外，刑事禁止收集和處理這些資料；
- 
資料處理者和分判商並無直接法定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責任，即使在知情的情況下，亦無責任；其實只要法律同時規定資料使用者在外判資料處理工作等時，有責任告知處理者和分判商有關資料涉及個人資料，資料處理者和分判商在這種知情的情況下，就不應免除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的責任；
- 
自願性的個人資料外洩通報機制保障不足，應訂立強制通報機制；
- 
向屢次違反執行通知的資料使用者處以更重懲罰的建議，對利潤重大者的阻嚇力不足，建議懲罰另加考慮充公因違反私隱而所獲取的利潤；

- 
資料當事人應有權向資料使用者查閱其所用資料的來源；
- 
《條例》並未適用於中央機構，對跨境保障亦嫌不足，漏洞亟待填補。
人權監察認為，現時社會，特別是企業侵犯個人私隱的情況嚴重，修改《條例》的工作刻不容緩，人權監察會繼續研究政府當局提出的建議，加強對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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